
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6-168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磊股份”或“公司”）于 2016年

10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

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6】第 19 号）。经公司董事会自查核

实，现将问询函中涉及事项回复如下： 

一、半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6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74 亿元，同比增

长 27.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40 亿元，

同比下降 1,477.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6.50 亿元；同比增长

446.55%。 

1、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产品价格、收入和成本构成、费用等因素，量

化说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回复：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漆包线、铜管等铜加工行业竞争激烈、市场需求疲软，

毛利率逐年下滑；2016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筹划实施了重大

资产出售重组、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拟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计划的压

缩了漆包线等铜加工的生产，且生产所需的铜材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造成

了相关经营指标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如下： 

2015年 1-6月与 2016年 1-6月利润表主要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37,383.72 185,489.02 51,894.70 27.98% 

营业成本 235,095.05 179,043.16 56,051.89 31.31% 

管理费用 3,836.31 2,381.23 1,455.08 61.11% 

财务费用 2,042.48 2,647.49 -605.01 -22.85% 



资产减值损失 2,248.32 1,973.03 275.29 13.9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62.87 - 762.87  

投资收益 -663.64 560.00 -1,223.64 -218.51% 

营业外收入 427.39 626.52 -199.13 -31.78% 

营业外支出 214.33 185.47 28.86 15.56% 

所得税费用 -1,034.81 302.70 -1,337.51 -441.87% 

净利润 -4,644.73 32.14 -4,676.87 -14553.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041.70 293.49 -4,335.19 -147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95.09 -44.48 -4,650.61 10456.41% 

公司 2016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23.74亿元，同比增长 27.9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40 亿元，同比下降 1,477.14%；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

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是： 

（1）、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对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营业收入按照产品分为漆包线收入、铜杆收入、其他铜材贸易收入。各

类产品 2016年 1-6月和 2015 年 1-6月收入、成本、单价、毛利，市场铜价等信

息列表如下： 

产品类别：漆包线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幅度 

销量/kg 6,727,412.29 1,085,599.44 5,641,812.85 519.70% 

营业收入 237,973,186.18 47,306,449.80 190,666,736.38 403.05% 

营业成本 242,426,814.27 63,288,845.79 179,137,968.48 283.05% 

销售单价(不含税) 35.37 43.58 -8.20 -18.82% 

单位销售成本(不

含税) 
36.04 58.30 -22.26 -38.19% 

毛利 -4,453,628.09 -15,982,395.99 11,528,767.90 -72.13% 

毛利率 -1.87% -33.78% 31.91% 31.91% 

上海长江现货价

(铜)平均不含税价 
30.86 36.97 -6.11 -16.53% 

 

产品类别：铜杆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幅度 

销量/kg 6,153,883.00 10,136,112.00 -3,982,229.00 -39.29% 

营业收入 197,955,277.75 387,684,623.91 -189,729,346.16 -48.94% 

营业成本 205,954,494.32 376,624,797.03 -170,670,302.71 -45.32% 



销售单价(不含税) 32.17 38.25 -6.08 -15.90% 

单位销售成本(不

含税) 
33.47 37.16 -3.69 -9.93% 

毛利 -7,999,216.57 11,059,826.88 -19,059,043.45 -172.33% 

毛利率 -4.04% 2.85% -6.89% -6.89% 

上海长江现货价

(铜)平均不含税价 
30.86 36.97 -6.11 -16.53% 

 

产品类别：其他铜材

贸易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幅度 

销量/kg 62,031,567.73 38,485,382.00 23,546,185.73 61.18% 

营业收入 1,937,900,398.49 1,419,882,565.50 518,017,832.99 36.48% 

营业成本 1,902,568,608.55 1,350,503,006.34 552,065,602.21 40.88% 

销售单价(不含税) 31.24 36.89 -5.65 -15.32% 

单位销售成本(不含

税) 
30.67 35.09 -4.42 -12.60% 

毛利 35,331,789.94 69,379,559.16 -34,047,769.22 -49.07% 

毛利率 1.82% 4.89% -3.06% -3.06% 

上海长江现货价

(铜)平均不含税价 
30.86 36.97 -6.11 -16.53% 

公司 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19 亿元，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5.61

亿元，导致 2016 年 1-6 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降低-2.51%，营业收入毛利比上年

同期降低 0.42亿元，使得 2016 年 1-6月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大幅下滑。营业收

入毛利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原因主要是：2016 年 1-6 月市场铜价较去年同期大

幅下降，导致铜杆及其他铜材贸易利润减少，毛利率下降。 

（2）、管理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 2015年 1-6月、2016年 1-6月管理费用分别为 2,381.22万元、3,836.30

万元，同比增长 61.11%，使得 2016年 1-6月净利润比上年同期降低 0.15亿元。

具体管理费用增长原因见一、2问题答复。 

上述原因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2、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发生额为 0.37 亿元，同比增长 61.11%。请说

明分析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管理费用增长不配比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 

回复： 

2015年 1-6月与 2016年 1-6月公司管理费用主要明细：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幅度 

工资及福利费 5,924,334.48 10,273,131.68 -4,348,797.20 -42.33% 

办公费 421,440.22 135,564.18 285,876.04 210.88% 

业务招待费 629,023.50 698,683.46 -69,659.96 -9.97% 

无形资产摊销 1,020,592.86 965,718.66 54,874.20 5.68% 

折旧费 3,215,248.43 3,504,659.87 -289,411.44 -8.26% 

各项税费 2,947,412.25 1,064,705.43 1,882,706.82 176.83% 

研究开发费用 237,019.66 470,743.58 -233,723.92 -49.65% 

中介机构费用 9,641,835.50 129,549.65 9,512,285.85 7342.58% 

其他 14,326,150.20 6,569,498.05 7,756,652.15 118.07% 

合计 38,363,057.10 23,812,254.56 14,550,802.54 61.11% 

公司 2015年 1-6月、2016年 1-6月管理费用分别为 2,381.22万元、3,836.30

万元，同比增长 61.11%；公司 2015 年 1-6 月、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18.55亿元、23.74亿元，同比增长 27.98%；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管理费用增长

不配比的原因主要是： 

（1）、公司本期分别实施重大资产出售重组事项、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

报告期内发生券商、律师、评估、审计等中介机构费用 964.18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951.23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分别筹划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

重组事项、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拟定加快产业转型，且由于铜价持续走低市

场行情不好，公司逐步压缩产能导致 2016 年上半年公司一部分生产线停工，对

应的折旧人工等费用作为停工损失计入管理费用-其他科目，使得本报告期内管

理费用-其他较上年同期增长 775.67 万元。 

上述原因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管理费用增长不配比。 

3、请你公司说明 2016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幅度较

大，且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背离的原因。 

回复： 

2015年 1-6月与 2016年 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减变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3,325.32 223,078.19 -9,752.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790.29 37,741.78 75,048.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6,115.60 260,819.97 65,295.6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2,472.20 255,339.84 -12,867.6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04.31 1,211.49 -307.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932.15 417.05 515.1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881.00 22,586.46 -5,705.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1,189.66 279,554.83 -18,36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925.94 -18,734.86 83,66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1.70 293.49 -4,335.19 

本公司 2015年 1-6月、2016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93.49 万元，-4,041.70 万元；2015 年 1-6 月、2016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8,734.86 万元，64,925.94 万元；2016 年 1-6 月净利润

比 2015年 1-6月下降 1,477.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 44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配比的原因主要是： 

（1）、2015年末应收的政府补助款项 3.01亿元，于本报告期内全部收到，

计入“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科目，使得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2）、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浙江泰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8亿元转让流动

资产及子公司股权预付款项，计入“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科目，使

得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上述原因导致 2016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幅度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幅度相背离的原因。 

 

二、半年报披露，你公司存在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共计 82.16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并核实其中是否存在

需按《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履行的审

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情形（如适用）。 

回复: 

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费用 82.16万元，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 收到承兑 支付现金 收到利息 时间 

深圳市海纳万通保理公司 2000 1962.14 37.86 2016.3.30 

诸暨市融裕建材经营部 100 98.00 2.00 2016.3.3 

杭州万寅实业有限公司 2380 2337.70 42.30 2016.3.30 

小计 4480 4397.84 82.16  

公司因根据业务需要，需向供应商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公司受让上述



单位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 4480 万元，并支付给上述单位合计 4397.84 万元，差

额部分 82.16万元计入当期损益，作为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费用。鉴于此款项当

天完成，属于合理的经营业务活动，也没有给公司造成资金损失，不属于《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漆包线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 31.91%。请对比

同行业公司情况，结合经营模式、产品价格等因素，说明公司上述产品毛利率

变动较大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6年 1-6月和 2015年 1-6月公司漆包线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1-6 月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幅度 

销量/kg 6,727,412.29 1,085,599.44 5,641,812.85 519.70% 

营业收入 237,973,186.18 47,306,449.80 190,666,736.38 403.05% 

营业成本 242,426,814.27 63,288,845.79 179,137,968.48 283.05% 

销售单价(不

含税) 
35.37 43.58 -8.20 -18.82% 

单位销售成本

(不含税) 
36.04 58.30 -22.26 -38.19% 

毛利率 -1.87% -33.78% 31.91% 31.91% 

上海长江现货

价(铜)平均不

含税价 

30.86 36.97 -6.11 -16.53% 

报告期内，公司漆包线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 31.91%，主要是因为 2016

年 1-6月销售单价与单位销售成本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但是单位销售成本的下

降幅度大于销售单价的下降幅度所致。销售单价与单位销售成本具体分析如下： 

1、销售单价变动分析 

公司漆包线销售采用的定价模式是铜市场价+加工费的模式，加工费在一段

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漆包线定价与铜市场价波动趋势相符；2016 年 1-6 月漆

包线单位售价较去年同期下降 18.82%，2016 年 1-6 月上海长江现货价(铜)平均

不含税价较去年同期下降 16.53%，漆包线单价与铜市场价波动趋势相符。 

2、单位销售成本变动分析 

2016 年 1-6 月单位平均成本较去年同期单位平均成本下降 38.18%，主要原

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分别筹划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



重组事项、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拟定加快产业转型，且由于铜价持续走低市

场行情不好，公司逐步压缩产能导致 2016 年 1-6 月公司部分生产线停工，相应

人工、折旧归集到管理费用，导致单位销售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2）、公司 2016 年 1-6 月漆包线销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销售的漆包线

主要是 15 年下半年和 16 年上半年生产的存货，2015 年 1-6 月销售的漆包线数

量较少，均为公司 14 年末的漆包线库存；市场铜价从 2014 年至 2016 年 6 月持

续走低，使得 2016年 1-6月销售的漆包线的单位铜材成本远低于去年同期。 

上述原因导致本报告期内公司漆包线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 31.91%。 

 

四、半年报显示，公司存在对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请说明： 

1、你公司针对上述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是否按照《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8.3.10条的规定将担保债务到期后展期作

为新增对外担保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

保协议书》的议案〉，并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南集团”）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2015-031 号

公告）。主要内容为：公司为大东南集团贷款提供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

亿伍仟万元整（含贰亿伍仟万元），大东南集团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总金额为不

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含叁亿元），互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互保协议

有效期至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止目前，在前述经审议通过的《互保协议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担保合同

实际情况为：公司为大东南集团提供14,500万元的担保，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不

含为子公司的担保）为14,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15.13%；其中，7500 

万元担保合同期限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至 2016 年 5 月 29日（该担保合同

约定期间内大东南集团办理转贷手续，实际贷款期限至 2016 年 11 月 12 日），

7000 万元担保合同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8 日。大



东南集团为公司担保余额为10,367万元。 

2015年 5月 19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与大东南集团签署

了综合授信额度为 1.5亿元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平银杭萧综字

20150519第 002号）。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该《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 7500万

元的贷款提供担保，并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于 2015年 5月 29

日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杭萧额保字 20150519第002-1号）。 

时间及会议名称 议案名称 公告内容 

2015年 4月 2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二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二次会议 

 

 

2015 年 5月 28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与浙江大

东南集团有限公

司续签《互保协议

书》的议案〉 

2015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

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主要内容

如下： 

1、互保主体 

公司及大东南集团依据中国法律均具有保证人

主体资格，可以依法提供保证担保，有足够的能力

承担本协议项下的保证责任，签定本协议完全处于

自愿，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完整、

合法、有效。 

2、互保范围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

司、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在向银行申请包括且不

限于贷款、开具银行（商业）承兑汇票、银行信用

证、银行保函等融资（以下统称“贷款”）时，银

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大东南集团为公司及公

司之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大东南集团及大东

南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大东南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

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公司为大东南集团及大

东南集团之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3、互保方式 

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4、互保金额 

在本协议书项下，公司为大东南集团贷款提供

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含贰

亿伍仟万元）；大东南集团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总



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含叁亿元）。 

上述金额中银行（商业）承兑汇票、银行信用

证以剔除保证金计算，银行贷款以全额计算。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

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

额度即行恢复。 

5、有效期限 

互保协议有效期至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2016年 4月 28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八次会议 

 

 

2016年 5月 25 日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015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其摘要》 

2016年4月30日披露了《2015年度报告全文》，

其中财务报表附注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

项（二）债务担保事项（第156页）中，对为大东南

集团担保事项进行了说明：（1）2014年12月18日本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编号

为2014信银杭平最保字第000901号的《最高额保证

担保合同》，担保主债权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在2014年12月

18日起至2016年12月18日止期间内所签署的一系列

债务，担保金额为借款本金为7,000.00万和相应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事项债权、

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

用之和。 

（2）2015年5月28日本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

大会同意公司与浙江大东南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

议书》，即公司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东南新材料

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含）万元；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

司、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金额

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含）万元。 

（3）2015年5月29日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订了编号为平银杭萧额保字

20150519第002-1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担

保主债权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与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订的平银杭萧综字

20150519第002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本

金为7,500.0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6年 8月 28日召开第 《2016 年半年度 2016 年 8月 30 日披露了《2016 年半年度报告》，其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 

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 

中，在《风险提示》及第五节重要事项 八 重大合

同及其履行情况 2、担保情况（第 21页）中对公司

对外担保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 

（1）、宏磊股份与大东南集团之前签订的《互保协议书》项下互保协议有效

期限应于2016年5月25日宏磊股份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截止。该《互保协议书》仅

约束宏磊股份与大东南集团，在互保协议有效期内，宏磊股份为大东南集团作出

的担保项下对担保权人承担的责任，仍需依照宏磊股份与担保权人签订的担保合

同来判断。 

（2）、从宏磊股份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系签订的《最高额

保证担保合同》来看，宏磊股份系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即：为债务人（大东

南集团）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杭萧综字20150519第002号）约

定，具体授信起始日需在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5月28日范

围内，但终止日期可以超出授信额度期限。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平安银行前述三份《借款借据》（编号：0566188、

0566189、0566190）项下的贷款发放日系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

平银杭萧综字20150519第002号）的约定期限（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5月28日）

范围内。根据《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宏磊股份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

银杭萧综字20150519第002号）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已经过宏磊股份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批的《互保协议书》所涵盖，并且宏磊股份已经做了信息披露公告。 

（3）、倘若前述三份《借款借据》（编号：0566188、0566189、0566190）项

下的贷款超出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杭萧综字20150519第002

号）的约定期限范围，则属于变更了主合同履行期限。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

解释，未经保证人同意的，保证人仍按原合同承担责任、不就延期的部分承担担

保责任。在此情况下，宏磊股份没有对续贷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义务。 



综上，公司与大东南集团之前签订的《互保协议书》项下互保协议有效期限

应于2016年5月25日公司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截止。该《互保协议书》仅约束公司

与大东南集团，在互保协议有效期内，公司为大东南集团作出的担保项下对担保

权人承担的责任。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系签订的《最高额

保证担保合同》，宏磊股份系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即：为债务人（大东南集

团）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杭萧综字20150519第002号）第

1.2条款约定，“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5月28日，额度期限

是指额度项下具体授信的发生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额度项下具体授信的起

始日期必须在额度期限内，具体授信的终止日期可以超出额度期限，具体授信的

起始日期及终止日期以具体授信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上述的平安银行给大东

南集团的贷款发放日系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杭萧综字

20150519第002号）的约定期限（2015年5月29日至2016年5月28日）范围内。故

不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8.3.10条的规定将担保债务到期

后展期作为新增对外担保情形。 

公司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已经宏磊股份第三届董事会

二次会议、2014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

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 议案〉所涵盖。公司已分别于2015年4月28日披露了

《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于2015年5月29

日披露了《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请结合被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说明担保合同的履约进展情况；

若被担保人未能按时履行偿债义务你公司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回复： 

被担保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系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263）的控股股东。根据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大东南集团成立日期为1993年3

月3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塑料薄膜及包装制品、

服装、针纺织品、绝缘材料、瓦楞纸箱、白板纸箱、纸盒；销售：化工产品、电

子产品、五金建材；经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注册地址：诸暨市璜山镇建

新路88号。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何峰。与宏磊股份不存在关联

关系及其他业务联系。 



根据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经审计《2015年度财务报表》显示，2015

年度其总资产为7,636,730,379.18元，总负债为 2,807,285,238.48元，资产负

债率为36.76%，具备偿还贷款的能力。 

公司控股股东于 2016 年 4 月发生了变更，新控股股东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和经营计划，在 2016年度没有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

同时，为做好经营过渡期间的风险控制，公司多次派管理人员与大东南集团管理

层进行了沟通，双方达成“对上年度签署的《互保协议书》有效期内的担保合同

项下的借款继续履行互保义务，但借款到期必须各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的意见。

公司对到期的借款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并将密切关注前述有效期内签署担保合

同履行情况，已分别向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银行发送了书面《提示

告知函》，对互保协议书到期的相关情况予以了说明。同时，公司已在 2016年中

期报告中将未与大东南集团签署《互保协议》事项及互保情况进行了风险提示。    

近期，公司已安排相关负责人到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银行处理

上述提供担保事项，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银行表示已经收到公司寄

送的《提示告知函》，正在积极采取更换大东南集团相关授信的担保物、调整授

信额度、按期收回贷款等措施妥善处理。且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与浙江大东南

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2015-031 号公告），双方签订《互

保协议》即视为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反担保方式为共同连带责任担保。当一方提

供保证后，另一方将以其其它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对外的投资或股份或债权、在

子公司中的股份）提供反担保。如提供保证的一方因此被银行追偿并承担了代为

清偿责任的，有权向另一方追偿。可追偿的财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其对外的投资

或股份或债权、在子公司中的股份等。因此，公司为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履

行在前述经审议通过的《互保协议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担保合同的义务风险是可

控的。 

 

五、半年报披露，你公司持有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4%的股权，根

据 2013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与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

公司将上述股权出质给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用以担保公司与其因购销(期限

为 2012年至 2014年)所形成的债权(最高额不超过 13,000万元)，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办妥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该股权出质登记至财务报告批准日尚未



解除。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债权债务的具体进展情况，迄今未解除股权质押

的原因及对公司影响。 

回复： 

公司于 2013年 10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4%股权质押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诸暨

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4%股权质押给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与上

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项下签署的一系列产品购销合同的担保，担

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1.3亿人民币为限。 

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是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作为公司多

年的供应商，一直以来有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公司持有的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14%股权质押给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作为采购电解铜、铜杆等购销合同

的担保，保障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的供应。 

2016 年 4 月，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且公司已经实施完毕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重组事项。同时，公司拟将按照 2016年 6月 13 日与交易对手方浙

江泰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出售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6-094号公告），交易方案如下：公司拟向浙江泰晟出售其截至 2015年 12月

31 日除母公司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中房屋建（构）筑物之外的全

部非流动资产及母公司账面未反映的商标和专利等无形资产（包括诸暨市宏润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14%股权），拟逐步收缩并出售全部铜加工等业务，盘活公司相

关资产，调整优化资产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推进公司产业的战略转型。 

鉴此，公司为确保过渡期期间经营的稳定，已经与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友

好协商，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将于近期办理解除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4%股权质押登记的手续，办理解除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4%股权质押

事项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公司将加快推进此事项的办理，不会对公司造成不良

影响。 

 

六、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存在对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已逾期未支付的借款

利息共计 858.68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情况、未按期支付的原因

及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说明你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

况（如适用）。 



回复： 

2015年6月，本公司因未偿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

称“光大银行杭州分行”）122,878,136.97元的到期欠款，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于2015年6月19日司法（轮候）

冻结了担保人戚建萍持有的本公司8,042.32 万股股票。（执行文号：杭州市拱

墅区人民法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861-1863号）。 

经双方协商，2015年12月2日，公司归还了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到期借款及利

息总计121,416,878.20元。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杭

商初字第161、161-2号，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撤回起诉，解除对本公司、江西宏磊

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洁丽雅毛巾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并于2015年12月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担保人戚建萍持有

本公司8,042.32万股的冻结手续。至此，公司与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借款合同》

纠纷事宜已妥善处理完结。此信息已在公司《2015年年报》第十节第十六项其它

重大事项中已作信息披露。 

上述公司存在对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已逾期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共计

858.68万元性质是公司原已逾期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未支付的借款本息在该

行系统里单方面的罚息记录，一方面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协商申请核销

该等利息，另一方面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已对此借款逾期的罚息金额在2015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2016年半年度报表中作了相应计提。公司正积极与中国光大银

行杭州分行公司业务部、资产保全部等部门进行沟通，针对前述利息的核销工作，

正在协商办理过程中，争取尽快妥善解决。 

 

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按预

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相关情况。 

回复： 

1、2016年半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是否关联 

新兴铸管（上

海）金属资源有

限公司 

34,930.08 黄孟魁 

上海市虹口区

广中路 40 号

F25 室 

非关联企业 



浙江海讯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27,215.06 楼海飞 
浙江诸暨市大

唐镇昌盛二路 
非关联企业 

上海欣芪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17,609.46 李浩磊 

上海市虹口区

四平路 710 号 

 

非关联企业 

鹰潭鸿胜铜材

有限公司 
11,681.41 郑志晓 

江西省鹰潭市

余江县中童镇 
非关联企业 

上海巴依贸易

有限公司 
3,043.78 史育军 

中国上海上海

市浦东新区张

江镇青云路 80

号 

非关联企业 

合计 94,479.80    

 

2、2016年半年度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是否关联 

上海江铜营销

有限公司 
10,147.70 苏黎 

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

张江路 727 号 

非关联企业 

新兴铸管（浙

江）铜业有限公

司 

1,251.06 马利杰 
浙江省富阳市

迎宾北路112号 
非关联企业 

保弘有限公司 748.77  苏黎（代表人） 香港 非关联企业 

天津普利线缆

销售有限公司 
239.73 潘志煌 

天津市北辰区

京津公路东 
非关联企业 

芜湖鑫晟电工

材料有限公司 
474.78 杨春泰 

安徽省芜湖市

鸠江区龙腾路

与永安路 

非关联企业 

合计 12,862.05    

上述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除期后收到部份货款及货物，公司在本次实施重

大资产出售重组事项中完成流动资产置出时债权全部由承接方代收。 

特此说明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五日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磊股份”或“公司”）于2016年10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6】第19号）。经公司董事会自查核实，现将问询函中涉及事项回复如下：
	一、半年报显示，你公司2016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3.74亿元，同比增长27.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40亿元，同比下降1,477.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6.50亿元；同比增长446.55%。
	1、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产品价格、收入和成本构成、费用等因素，量化说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回复：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漆包线、铜管等铜加工行业竞争激烈、市场需求疲软，毛利率逐年下滑；2016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筹划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重组、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拟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计划的压缩了漆包线等铜加工的生产，且生产所需的铜材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造成了相关经营指标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如下：
	2015年1-6月与2016年1-6月利润表主要明细：
	单位：万元
	公司2016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3.74亿元，同比增长27.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40亿元，同比下降1,477.14%；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是：
	（1）、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对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营业收入按照产品分为漆包线收入、铜杆收入、其他铜材贸易收入。各类产品2016年1-6月和2015年1-6月收入、成本、单价、毛利，市场铜价等信息列表如下：
	公司2016年1-6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19亿元，营业成本同比增长5.61亿元，导致2016年1-6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降低-2.51%，营业收入毛利比上年同期降低0.42亿元，使得2016年1-6月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大幅下滑。营业收入毛利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原因主要是：2016年1-6月市场铜价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铜杆及其他铜材贸易利润减少，毛利率下降。
	（2）、管理费用对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2015年1-6月、2016年1-6月管理费用分别为2,381.22万元、3,836.30万元，同比增长61.11%，使得2016年1-6月净利润比上年同期降低0.15亿元。具体管理费用增长原因见一、2问题答复。
	上述原因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
	2、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发生额为0.37亿元，同比增长61.11%。请说明分析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管理费用增长不配比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
	回复：
	2015年1-6月与2016年1-6月公司管理费用主要明细：
	单位：元
	公司2015年1-6月、2016年1-6月管理费用分别为2,381.22万元、3,836.30万元，同比增长61.11%；公司2015年1-6月、2016年1-6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8.55亿元、23.74亿元，同比增长27.98%；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管理费用增长不配比的原因主要是：
	（1）、公司本期分别实施重大资产出售重组事项、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报告期内发生券商、律师、评估、审计等中介机构费用964.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1.23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分别筹划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重组事项、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拟定加快产业转型，且由于铜价持续走低市场行情不好，公司逐步压缩产能导致2016年上半年公司一部分生产线停工，对应的折旧人工等费用作为停工损失计入管理费用-其他科目，使得本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其他较上年同期增长775.67万元。
	上述原因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管理费用增长不配比。
	3、请你公司说明2016年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幅度较大，且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背离的原因。
	回复：
	2015年1-6月与2016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明细：
	单位：万元
	本公司2015年1-6月、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93.49万元，-4,041.70万元；2015年1-6月、2016年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8,734.86万元，64,925.94万元；2016年1-6月净利润比2015年1-6月下降1,477.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446.5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不配比的原因主要是：
	（1）、2015年末应收的政府补助款项3.01亿元，于本报告期内全部收到，计入“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科目，使得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2）、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浙江泰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8亿元转让流动资产及子公司股权预付款项，计入“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科目，使得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上述原因导致2016年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幅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幅度相背离的原因。
	二、半年报披露，你公司存在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共计82.16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并核实其中是否存在需按《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履行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的情形（如适用）。
	回复:
	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费用82.16万元，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因根据业务需要，需向供应商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公司受让上述单位的银行承兑汇票合计4480万元，并支付给上述单位合计4397.84万元，差额部分82.16万元计入当期损益，作为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费用。鉴于此款项当天完成，属于合理的经营业务活动，也没有给公司造成资金损失，不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漆包线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31.91%。请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结合经营模式、产品价格等因素，说明公司上述产品毛利率变动较大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6年1-6月和2015年1-6月公司漆包线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报告期内，公司漆包线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31.91%，主要是因为2016年1-6月销售单价与单位销售成本较去年同期均有下降，但是单位销售成本的下降幅度大于销售单价的下降幅度所致。销售单价与单位销售成本具体分析如下：
	1、销售单价变动分析
	公司漆包线销售采用的定价模式是铜市场价+加工费的模式，加工费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漆包线定价与铜市场价波动趋势相符；2016年1-6月漆包线单位售价较去年同期下降18.82%，2016年1-6月上海长江现货价(铜)平均不含税价较去年同期下降16.53%，漆包线单价与铜市场价波动趋势相符。
	2、单位销售成本变动分析
	2016年1-6月单位平均成本较去年同期单位平均成本下降38.18%，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发生了变更，分别筹划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重组事项、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拟定加快产业转型，且由于铜价持续走低市场行情不好，公司逐步压缩产能导致2016年1-6月公司部分生产线停工，相应人工、折旧归集到管理费用，导致单位销售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2）、公司2016年1-6月漆包线销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销售的漆包线主要是15年下半年和16年上半年生产的存货，2015年1-6月销售的漆包线数量较少，均为公司14年末的漆包线库存；市场铜价从2014年至2016年6月持续走低，使得2016年1-6月销售的漆包线的单位铜材成本远低于去年同期。
	上述原因导致本报告期内公司漆包线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长31.91%。
	四、半年报显示，公司存在对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请说明：
	1、你公司针对上述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是否按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8.3.10条的规定将担保债务到期后展期作为新增对外担保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于2015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二次会议、于2015年5月28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并于2015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南集团”）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2015-031号公告）。主要内容为：公司为大东南集团贷款提供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含贰亿伍仟万元），大东南集团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含叁亿元），互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互...
	2、请结合被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说明担保合同的履约进展情况；若被担保人未能按时履行偿债义务你公司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于2016年4月发生了变更，新控股股东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在2016年度没有与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同时，为做好经营过渡期间的风险控制，公司多次派管理人员与大东南集团管理层进行了沟通，双方达成“对上年度签署的《互保协议书》有效期内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借款继续履行互保义务，但借款到期必须各自按时履行还款义务”的意见。公司对到期的借款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并将密切关注前述有效期内签署担保合同履行情况，已分别向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银行发送了书面《提示告知函...
	五、半年报披露，你公司持有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4%的股权，根据2013年11月25日公司与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公司将上述股权出质给上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用以担保公司与其因购销(期限为2012年至2014年)所形成的债权(最高额不超过13,000万元)，公司已于2013年11月25日办妥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该股权出质登记至财务报告批准日尚未解除。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债权债务的具体进展情况，迄今未解除股权质押的原因及对公司影响。
	回复：
	六、半年报显示，你公司存在对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已逾期未支付的借款利息共计858.68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情况、未按期支付的原因及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说明你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如适用）。
	回复：
	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相关情况。
	回复：
	1、2016年半年度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2016年半年度预付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上述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除期后收到部份货款及货物，公司在本次实施重大资产出售重组事项中完成流动资产置出时债权全部由承接方代收。



